关于举办“第八期传统外贸产业电子商务

如何布局暨跨境电子商务模式

经验交流会”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2014年1月9日，财政部、国税总局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。对于做跨境贸易的电商企业而言，《通知》的发布意味着在2014年，跨境电商得到的利好已经从政策文件上渗透到企业的经营链当中。去年4月，《关于进一步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下发；7月26日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增长、调结构的若千意见》；8月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《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的意见》。

跨境电商将在2014年产生爆发式增长，传统制造型工厂和外贸企业都将利用跨境电商进行转型升级，国际贸易将迎来新的拐点。
跨境电子商务作为国际贸易的新方式和新手段，不管是从政府管理还是企业发展的角度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。为帮助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的优势产业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，提高我国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对外贸易的能力和水平，商务部培训中心决定，于2014年3月14日在南京举办“第八期传统外贸产业电子商务布局暨跨境电子商务模式经验交流会”。

一、核心课程：
（一）国家跨境电商相关政策解读（新政策、新趋势、新机遇）；

（二）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台与外贸转型；
（三）跨境电商模式分析（亚马逊、易贝、阿里、敦煌、大龙网、兰亭集势等模式）；
（四）跨境电商供应链的优化；
（五）我国部分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、企业的经验分享：
1．如何营造有利于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环境（政府机制的建设、扶持政策的制定）；

2．跨境电子商务新业务流程、功能、监管模式和通关服务的打造（如何协调解决企业在通关、检验检疫、税务和支付等方面遇到的问题）；

3．跨境电子商务园区的建设和管理要求；
4．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体系的打造。
（六）跨境电子商务的市场管理、营销（针对不同的国家，采取不同的营销手段），跨境电子商务跨境结算方式（支付、出口退税）及风险控制。

二、拟邀请领导及专家
商务部、海关总署等部门相关领导或商务部电子商务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，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（园区）的相关领导、专家和企业代表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高管、外贸企业高管等。
三、参加人员（各地可组织本地相关单位参加）
（一）各级政府主管领导，各商务厅（局）、外经贸厅（局）、经贸委、经济合作局、海关、口岸办、空港经济区、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（园区）、进出口加工区、软件园、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高新区、保税区、物流园区等相关领导；
（二）各地电子商务协会、贸促会、进出口协会负责人及会员单位负责人；各地制造加工、外贸企业、外贸电子商务企业；
四、地点、时间
南京，2014年3月14日全天报到，15、16日交流。
五、费用与报名方式
2600元/人（如汇款请注明项目编号：B14H06)；食宿协助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即日起报名，请参会人员将报名回执传真至会务组，会务组在开班前一周内发报到通知，告知报到时间、地点和乘车路线及有关事项。
六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杨  倩   王育梅
电  话：010-88554699   89756938 
传  真：010-88554699   手  机：15901396586
http://pxzx.mofcom.gov.cn

E-mail: swbpx_gj@126.com

商务部培训中心

2014年1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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